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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宝山区 W12-1301 单元（87-01、90-01、91-01、92-01、

93-01、94-01 地块)建设项目的全生命周期管理协议

甲方:上海市宝山区南大地区开发建设指挥部办公室

乙方:

宝山区大场镇(W12-1301 单元)87-01、90-01、91-01、92-01、93-01、

94-01 地块位于大场镇，东至鄂尔多斯路，南至南大路、西至祁连山路、

北至联涛路。其中 87-01、90-01、91-01、92-01、93-01、94-01 地块建

设用地面积分别为 18873 平方米、15508 平方米、20020 平方米、16236 平

方米、17462 平方米、10560 平方米（以实测为准）。87-01、92-01、93-

01、94-01 地块容积率为 2.50；90-01 地块为 7.20；91-01 地块为 2.60。

87-01、91-01、92-01、93-01、94-01 地块用地性质均为三类居住用地

Rr3，90-01 地块用地性质为商业商务办公用地 C8C2。87-01、92-01、93-

01 地块建筑高度不大于 60米；90-01 地块建筑高度不大于 250 米；91-01、

94-01 地块建筑高度不大于 80米。

参照《关于加强本市经营性用地出让管理的若干规定》的相关规

定，并按照《上海市宝山区南大地区开发建设导则（87-01、90-01、

91-01、92-01、93-01、94-01 地块）》的相关规定，甲乙双方经友好

协商，宝山区大场镇(W12-1301 单元)87-01、90-01、91-01、92-01、

93-01、94-01 地块项目中涉及到全生命周期管理的相关问题，达成如

下协议:

一、 运营管理要求

引进运营管理能力强的项目团队，加强招商和管理，服务社区居

民日常生需要。

二、功能业态

90-01 地块规划为商业商务混合用地（C8C2），其中商业功能比

例不超过 20%，办公功能比例不低于 80%。

设置一处不少于 1500 平方米的会所（地下部分不计容），由受让

人自主运营管理，宜设置恒温泳池、健身室、儿童娱乐等功能。

三、建筑设计

乙方应以精品建筑为目标，采用高建设标准提升建设品质。

87-01、91-01、92-01、93-01、94-01 地块住宅建筑立面应体现

整体性，立面效果大气、干净、流畅。建筑风格现代简洁，宜采用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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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板幕墙、天然石材幕墙、非镜面玻璃幕墙；建议外墙基座及门头采

用石材或仿石材材料，其它区域局部采用金属铝板装饰；不宜采用面

砖、镜面玻璃幕墙。

90-01 地块商办建筑外立面宜采用金属多孔板、金属板幕墙、天

然石材幕墙、非镜面玻璃幕墙；不宜采用涂料、面砖；鼓励采用新技

术、新工艺、新材料等提高建设标准，提升建设品质。为打造高品质

项目，设计方案需与周边建筑外立面方案协调统一，注重展现南大地

区的城市形象。

设计方案审批前，外立面效果需征询南大指挥部办公室后方可实

施。

四、公共服务设施

91-01 地块内增加一处公益性公共服务设施老年活动室，建筑面

积 200 平方米(不计容);一处公益性公共服务设施生活服务点，建筑

面积 100 平方米(不计容);一处公益性公共服务设施养育托管点，建

筑面积 360 平方米(不计容);94-01 地块内设置一处公益性公共服务

设施老年活动室，建筑面积 200 平方米 (不计容);一处公益性公共服

务设施养育托管点，建筑面积 360 平方米(不计容)、一处室内菜场，

一处日间照料中心;87-01 地块内设置一处公益性公共服务设施日间照

料中心，建筑面积 200 平方米(不计容)。

五、建筑节能、绿色低碳

1、住宅地块执行不低于绿色建筑二星标准，鼓励执行三星级绿色

建筑标准，全装修比例 100%，健康建筑比例达到 100%，同时达到绿色

施工（节约型工地）达标工地要求。其中 87-01 地块至少有两栋建筑

按照绿色民用建筑三星标准建设且建筑面积不低于 10000 平方米，实

施健康建筑比例不低于 100%；实现全装修住宅建筑比例达到 100%；达

到绿色施工(节约型工地)样板工程要求；设计、施工和运营阶段采用

BIM 技术。

90-01 地块执行绿色建筑三星标准；达到绿色施工(节约型工地)

达标工程要求；单位建筑综合能耗应达到相应合理用能指南的先进值；

设计、施工和运营阶段采用 BIM 技术；实施全阶段建筑调适。

绿色建筑、超低能耗建筑等在开发建设及投入使用后的运行维护

过程中，均应满足绿色建筑、超低能耗建筑等相关规范、文件等要求，

并取得绿色建筑标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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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项目实施装配式建筑应满足相关政策、标准等文件要求，新建

建筑装配式建筑面积的比例为:100%，建筑单体预制装配率不低于 40%

或单体装配率不低于 60%。

3、87-01、91-01、92-01、93-01、94-01 地块新建住宅配建停车

100%建设充电设施或预留充电设施建设安装条件(包括预留充电设施、

管线桥架、配电设施、电表箱安装位置及用地，电力容量预留、管线

预埋)；90-01 地块新建公共停车场建设安装充电设施的停车位比例达

到 15%。

4、合理利用可再生能源。居住建筑屋顶安装太阳能光伏的面积比

例不得低于 30%。90-01 地块商办建筑屋顶安装太阳能光伏的面积比例

不得低于 30%。鼓励采用建筑一体化光伏技术，建筑外立面、屋顶等

部位建立建筑集成型光伏电站系统，单位建筑综合能耗应达到相应合

理用能指南的先进值。

5、乙方积极提供碳排放报告、碳交易批复或自愿参与碳标识、碳

审计、碳认证、自愿减排等活动。

六、信息技术

1、根据《智能建筑设计标准》(GB/T 50314-2015)和《全国住宅

小区智能化系统示范工程建设要点与技术导则》，高起点统一规划信

息基础设施。

2、按照本市《新型城域物联感知基础设施建设导则(2022 版)》，

做好区域物联网应用规划、传感器落地建设。

3、地块内各建筑后续需满足宝山区数据局《“云端南大”数字孪

生城建设导则》的相应建设要求。项目应当在设计、施工和运营阶段

采用 BIM 技术。在方案设计阶段、初步设计阶段、施工图设计阶段分

别提供图纸和模型，相关具体要求详见《南大地区 CIM 技术应用土地

出让阶段》，并将最终成果报南大指挥部办公室备案。

七、海绵城市

87-01、91-01、92-01、93-01、94-01 地块年径流总量控制率为

75%，年径流污染控制率为 53%；90-01 地块年径流总量控制率为 70%，

年径流污染控制率为 49%。

八、地下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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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01 地块地下空间开发不宜小于三层，且地下一层以商业功能

为主，设置下沉广场，与 80-03 地块、南大路地铁站站间预留地下连

通道。87-01、91-01、92-01、93-01、94-01 地块地下空间宜开发地

下二层。建设工程规模以审定的方案为准。

九、协调管理

1、乙方须将项目成果文本及批复文件报南大指挥部办公室备案。

2、为推进项目建设，甲方及时掌握各项目工程进度和动态，甲方

对乙方工程建设中的问题和困难及时提供支持、协调和服务，乙方建

立项目建设进度报告制度并按月将项目开发进度以书面形式报送南大

指挥部办公室。

3、乙方承诺在工程建设过程中遵守《上海市宝山区南大地区开发

建设导则》的相关规定。

十、其他

遵照《关于印发关于加快本市建筑业恢复和重振的实施意见》

（沪建建管[2022]315 号），甲方推动大型、优质建设工程企业及其

子公司在项目所在地市场主体落户，协助办理资质申报、信用激励等

相关手续，推动项目顺利开展并促进当地建筑业产值稳定增长，乙方

予以积极配合支持。

十一、违约责任

1、如乙方违反本管理协议的约定，经甲方指出后拒不改正的，甲

方有权要求相关设计、施工单位暂停设计、施工，并向建设项目主管

部门通报，所造成的经济损失由乙方自行承担。

2、乙方未按本协议履行第一至第八条及第九条第一款、第三款之

义务的，甲方有权向乙方发出限期整改通知，乙方未按通知要求完成

整改的，甲方有权协调相关部门责令乙方停工，由此造成的一切经济

损失由乙方承担。

3、甲乙双方应自觉履行合同项下的义务，任何一方违反合同约定

造成对方损失的，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损害赔偿范围包括但不限

于损害赔偿，先行赔付给第三人的费用、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或者应

对起诉、仲裁而支出的律师费、鉴定费、差旅费等。

十一、争议解决

在履行本协议过程中发生的纠纷，双方首先应友好协商解决，如

协商不成，双方同意将争议提交甲方所在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诉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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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

十二、其他事项

本协议书一式肆份，甲方执贰份、乙方执贰份，本协议经双方签

字并盖章生效。

(以下无正文)

甲方（盖章）:上海市宝山区南大地区开发建设指挥部办公室

（签字）：

乙方（盖章）：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


